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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I 

前言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是党中央、国务院依据我国土地资源国情，

为进一步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十三五”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做出的重要部署，

是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深入贯彻“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积极

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全面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

理念，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 

郇封镇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根据《国土资

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土资

厅函〔2014〕1237 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河南省进一步做好

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方案和河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方案>的

通知》（豫政办〔2015〕41 号）和上级下达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主要

控制指标，结合郇封镇实际，对《郇封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

（以下简称《现行规划》）进行调整完善，形成《郇封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

2020 年）调整方案》（以下简称《调整方案》）。规划调整范围为郇封镇行政

辖区内的全部土地，规划基期年、规划目标年和规划期限不变，规划调整基准

年为 2014 年，着重对 2015～2020 年期间各项用地进行调控与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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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划实施情况与发展形势 

1.1  镇域概况 

郇封镇位于修武县东南部，行政区划范围从西北到西南环抱修武县城，东

与新乡市获嘉县搭界，南与武陟县接壤，北与新乡市辉县相邻。辖 37 个行政村，

全镇总面积 90.36 平方公里。境内交通发达，通讯畅通。2014 年底全镇总人口

7.11 万，城镇人口 0.21 万，城镇化率为 3.02%。 

郇封镇主要以种植玉米、小麦为主，镇政府对种植业结构进行调整，大力

兴建结构调整示范园，分别建成大葱种植园区、油桃精品林果种植基地、葡萄

种植园区、花卉种植园区、食用菌种植基地等，逐步形成了优质粮食、林果、

食用菌等优势产业。 

郇封镇属于河流冲积平原，整个地势较平坦。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型气候，

四季分明，春季短且干旱多风，夏季则炎热多雨，但雨涝频率较小，秋季秋高

气爽日照时间较长，冬季则严寒少雨。 

全镇土地总面积 9036.39 公顷，截止 2014 年底，农用地、建设用地和其他

土地面积分别为 6820.36 公顷、2164.51 公顷和 51.52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比

重分别为 75.48%、23.95%和 0.57%。农用地中，耕地、园地、林地和其他农用

地面积分别为 6117.17 公顷、28.53 公顷、220.07 公顷和 454.59 公顷，占土地总

面积的比重分别为 67.69%、0.32%、2.44%和 5.03%。建设用地中，城乡建设用

地、交通水利建设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面积分别为 1729.92 公顷、333.03 公顷和

101.56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比重分别为 19.14%、3.69%和 1.12%。其中城乡建

设用地中城镇工矿用地面积和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分别为 542.50公顷和 1187.42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比重分别为 6.00%和 13.14%。其他土地中，水域和自然保

留地面积分别为 47.87 公顷和 3.65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比重分别为 0.53%和

0.04%。 

郇封镇 2014 年土地利用现状见附表 1。 

1.2  《现行规划》实施情况 

《现行规划》实施以来，在严格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加强土地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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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实施土地用途管制、促进土地集约合理利用、保护生态环

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至 2014 年完成了基本农田保护目标，未完成

耕地保护目标；建设用地规模、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均超出规划目标，生态环境

得到较大改善，《现行规划》执行情况总体良好，有力地保障了工业、基础设

施和城镇发展用地，促进了郇封镇社会经济的全面又好又快发展。 

1.2.1  耕地现状面积低于耕地保有量，但基本农田得到有效保护 

至 2014 年全镇实有耕地 6117.17 公顷，比 2020 年耕地保有量目标少 424.22

公顷；实有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5640.96 公顷，比 2020 年基本农田保护目标多保

1.46 公顷。 

1.2.2  保障了重点项目的用地需求 

2010～2014 年间，保障省、市、县重点建设项目 3 个，促进了全镇经济社

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高了国土资源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保障能

力。 

1.2.3  土地综合整治全面推进 

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和建设用地整理取得明显成效，工矿废弃地得到全面

复垦，耕地后备资源得到适度开发。截止 2014 年底，全镇通过土地整理开发补

充耕地 149.01 公顷。 

1.2.4  现状建设用地及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已超规划指标 

截止 2014 年底，全镇建设用地总规模 2164.51 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1729.92 公顷，均已突破规划控制规模（1553.65 公顷和 1236.75 公顷）。按照

2010～2020 年规划预期，城镇工矿用地应净增加 290.49 公顷，农村居民点用地

应净减少 302.52 公顷，则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规划控制规模之内。但

2010～2014 年城镇工矿用地净增加了 318.99 公顷，农村居民点用地未按照规划

预期减少却增加了 162.15 公顷，城镇与农村用地规模“双增加”是城乡建设用地

规模持续增加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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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水土流失和土地污染状况有待改善 

退耕还林步伐缓慢，截止 2014 年底，全镇森林覆盖率 2.44%，水土流失治

理不明显，农用地特别是耕地污染的防治工作得到加强。 

1.2.6  规划空间布局不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趋势 

根据郇封镇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未来 6 年建设用地刚性需求仍将持续

增长，空间受限问题较为突出。为适应郇封镇新的形势发展需求、做好后续的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实施与管理工作，需要进行适时修改、调整规划空间布局。 

郇封镇《现行规划》主要控制指标实施情况见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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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划调整原则与规划目标 

2.1  调整原则 

规划调整遵循的原则：一是严格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确保耕地数量

的稳定与质量的逐步提高；二是统筹兼顾，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必要用地；三是

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节约集约用地；四是合理调整区域、建设用地结构和

布局，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五是大力保护生态环境，提高土地资源可持续

利用能力。 

2.2  规划目标 

根据上级下达的指标，结合现行规划的执行情况及新型城镇化、工业化等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对郇封镇规划期内土地利用目标进行以下调整。 

2.2.1  耕地和基本农田得到严格保护 

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确保全镇耕地保有量到 2020 年保持在 6079.00

公顷以上，规划期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稳定在 5410.00 公顷以上。 

2.2.2  科学安排建设用地，优化建设用地布局 

规划至 2020 年全镇建设用地规模不超过 2033.34 公顷，2015-2020 年新增建

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201.31 公顷以内（包括新增城镇用地 103.67 公顷、交通水利

及其他建设用地 25.72 公顷、农村居民点用地 71.92 公顷），其中占用农用地规

模控制在 200.64 公顷，占用耕地规模控制在 176.43 公顷；2015-2020 年农村居

民点用地净减量 235.67 公顷。 

2.2.3  土地利用格局基本形成，土地利用结构不断优化 

优化城乡空间布局，到 2020 年城镇工矿用地面积（646.17 公顷）占城乡用

地总面积（1556.12 公顷）的比例由 2014 年的 31.36%增加到 41.52%。 

农用地、建设用地和其他土地结构比由 2014 年的 75.48：23.95：0.57 调整

为 2020 年的 77.13：22.32：0.55。城乡用地结构比由 2014 年的 31.36：68.64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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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到 2020 年的 41.52：58.48。 

2.2.4  土地整理复垦开发目标得到落实 

积极推进农用地和农村居民点整治，严格落实建设占用耕地与土地整治补

充耕地的占补平衡。2010～2020 年通过土地整治补充耕地 354.85 公顷，其中

2015～2020 年需要补充 205.84 公顷，全部是通过农村居民点整理补充。 

郇封镇主要控制指标详见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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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 

根据郇封镇经济社会发展的用地需求与上级下达的规划控制指标，对郇封

镇的土地利用结构进行适当调整，以保障重点建设用地需要，保护好耕地和基

本农田，实现土地资源的集约高效利用，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

的转变。 

3.1  农用地 

农用地结构调整以耕地保护和生态建设为前提，优先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

引导农业结构调整向有利于增加耕地的方向进行。规划至 2020 年全镇农用地面

积为 6969.69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77.13%。与 2014 年相比，面积增加 149.33

公顷，比重提高 1.65%。 

3.1.1  耕地 

规划至 2020 年耕地面积为 6194.42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68.55%。与 2014

年相比，面积增加 72.25 公顷，比重提高 0.86%。 

3.1.2  园地 

规划至 2020 年园地面积为 23.56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26%。与 2014 年

相比，面积减少 4.97 公顷，比重降低 0.06%。 

3.1.3  林地 

规划至 2020 年林地面积为 205.94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28%。与 2014

年相比，面积减少 14.13 公顷，比重降低 0.16%。 

3.1.4  其他农用地 

规划至 2020 年其他农用地面积为 545.77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6.04%。与

2014 年相比，面积增加 91.18 公顷，比重提高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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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建设用地 

规划至 2020 年全镇建设用地面积为 2016.34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2.32%。

与 2014 年相比，面积减少 148.17 公顷，比重降低 1.63%。 

3.2.1  城乡建设用地 

规划至 2020 年城乡建设用地面积 1556.12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7.22%。

与 2014 年相比，面积减少 157.80 公顷，比重降低 1.92%。其中城镇工矿用地面

积增加 103.67 公顷、比重提高 1.15%，到 2020 年规模增加到 646.17 公顷；农村

居民点用地面积减少 277.47 公顷,比重降低 3.07%，到 2020 年规模调整到 909.95

公顷。 

3.2.2  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 

规划至 2020 年全镇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面积为 460.22 公顷，占土地总

面积的 5.10%。与 2014 年相比，面积增加 25.63 公顷，比重提高 0.29%。 

3.3  其他土地 

规划至 2020 年其他土地面积为 50.36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55%。与 2014

年相比，面积减少 1.16 公顷，比重降低 0.02%。 

3.3.1  水域 

规划至 2020 年水域面积为 47.31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52%。与 2014 年

相比，面积减少 0.56 公顷，比重降低 0.01%。 

3.3.2  自然保留地 

规划至 2020 年自然保留地面积为 3.05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03%。与 2014

年相比，面积减少 0.60 公顷，比重降低 0.01%。 

郇封镇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见附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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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土地利用布局优化 

4.1  耕地和基本农田布局 

4.1.1  耕地 

此次规划调整上级下达的耕地保有量目标为 6079.00 公顷，较《现行规划》

的 6541.39 公顷，减少 462.39 公顷。调整后，万箱铺村、裕国庄村、官司桥村

耕地保有量目标增加幅度较大，后雁门村、小文案村、大文案村耕地保有量目

标减少幅度较大。 

严格控制耕地减少量。规划期内耕地减少面积控制在 872.27 公顷之内，全

部为建设占用减少耕地。2010～2014 年减少量 574.57 公顷，2015～2020 年减少

量控制在 297.70 公顷之内。 

切实落实补充耕地任务。规划期内全镇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面积

523.96 公顷，全部是通过农村居民点整理补充耕地。2010～2014 年，全镇土地

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面积 149.01 公顷；2015～2020 年，全镇土地整理复垦开

发补充耕地面积不低于 374.95 公顷。 

4.1.2  基本农田 

此次规划调整上级下达的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为 5410.00 公顷，较《现行规划》

的 5639.50 公顷，减少 229.50 公顷。根据修武县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各村

的基本农田保护目标有所调整，大纸坊村、陈村、十里铺村的基本农田保护目

标增加幅度较大，西常村、庞屯村、东新庄村、李庄村基本农田保护目标减少

幅度较大。 

《现行规划》确定全镇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任务 5639.50 公顷，实际落实

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5640.96 公顷，多保 1.46 公顷。依据 2014 年土地利用

现状数据、2014 年耕地质量等别年度更新评价成果进行统计，从地类上看，耕

地 5378.82 公顷（全部为水浇地）、园地 19.30 公顷、林地 127.86 公顷、其他农

用地 6.21 公顷、城镇村及工矿用地面积 25.36 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

面积 83.41 公顷；全部在 15 度以下。从质量等别上看，平均质量等级为 5.05 等。 

根据修武县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方案，全镇调入基本农田 107.99 公顷，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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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农田 338.69 公顷。 

划定后全镇永久基本农田共 5410.26 公顷，较此次规划调整上级下达的目标

多划 0.26 公顷。从地类上看，耕地 5268.02 公顷（全部为水浇地），园地 18.44

公顷，林地 123.80 公顷；从质量等别上看，平均质量等级为 5.04 等。 

郇封镇永久基本农田调整情况详见附表 6。 

4.2  建设用地布局 

此次规划调整上级下达的 2020 年建设用地规模为 2033.34 公顷，较《现行

规划》的 1553.65 公顷，增加 479.69 公顷，实际落实 2020 年建设用地规模为

2016.34。调整后，郇封村、后雁门村、大文案村建设用地规模增加幅度较大，

千仓村、官司桥村、常桥村建设用地规模减少幅度较大。详见郇封镇规划控制

指标调整表附表 11。 

2015～2020 年，全镇安排新增城镇工矿用地 103.67 公顷、农村居民点用地

208.53 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 25.72 公顷。 

4.2.1  城乡建设用地 

此次规划调整上级下达 2020 年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为 1572.62 公顷，较《现

行规划》的 1236.75 公顷，增加 335.87 公顷，实际落实 2020 年建设用地规模为

1556.12 公顷。调整后，郇封村、大文案村、田庄村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增加幅度

较大，千仓村、庞屯村、官司桥村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减少幅度较大。详见郇封

镇规划控制指标调整表附表 11。 

4.2.1.1  城镇工矿用地 

此次规划调整上级下达 2020 年城镇工矿用地规模为 646.17 公顷，较《现行

规划》的 514.00 公顷，增加 132.17 公顷，实际落实 2020 年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为 646.17 公顷，与上级下达指标一致。调整后，郇封村、大文案村、田庄村城

镇工矿用地规模增加幅度相对较大，小文案村、陈村、十里铺村城镇工矿用地

规模减少幅度相对较大。详见郇封镇规划控制指标调整表附表 11。 

2015～2020 年，全镇安排新增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103.67 公顷，用于修武县

中心城区 32.22 公顷、产业集聚区 26.87 公顷、其他重点区域 44.58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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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  农村居民点用地 

为了适应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农村建设需要，以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为抓手，

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对农村建设用地按规划进行土地整治、产权置换，促进农民

住宅向集镇、中心村集中。此次规划调整上级下达的 2020 年农村居民点用规模

为 926.45 公顷，较《现行规划》的 722.75 公顷，增加 203.70 公顷，实际落实

2020 年农村居民点用规模 909.95 公顷。 

2015～2020 年农村居民点拆旧总规模 486.00 公顷，用于完成上级下达的农

村居民点净减量 235.67 公顷，用于保障城镇发展安排拆旧 122.92 公顷，用于保

障农村建设安排拆旧 127.41 公顷；建新总规模 208.53 公顷，其中用于城镇发展

建新规模 71.92 公顷（修武县中心城区 10.60 公顷、产业集聚区 61.32 公顷），

用于农村健康养老、民生工程和乡村风貌改造等建新规模 136.61 公顷。 

4.2.2  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 

此次规划调整上级下达 2020 年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为 460.72 公

顷，较《现行规划》的 316.90 公顷，增加 143.82 公顷。2015～2020 年交通水利

及其他建设用地新增 25.72 公顷，重点保障 S308 修武（市界）至焦作段改建工

程、武云高速连接线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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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土地整治与重点建设项目安排 

5.1  土地整治布局 

规划期间，全镇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 523.96 公顷，全部是通过农村

居民点整理补充耕地。2015～2020 年，全镇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 374.95

公顷。详见表 5。 

5.2  重点建设项目 

按照“十三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能源、交通、水利等行业规划，

合理安排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用地，构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区域竞争

力提升的基础设施体系。《调整方案》安排了 97 个重点建设项目。其中交通项

目 69 个、能源项目 4 个、水利项目 16 个、其他项目 8 个。此外，列入县级以

上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十三五”期间各行业专业规划以及各年度县委、县政

府决策部署的重大项目亦包含在清单内。郇封镇重点建设项目详见附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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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土地用途分区与建设用地空间管制 

6.1  土地用途分区 

本次规划调整后郇封镇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 5665.97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62.70%；一般农地区 1220.66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3.51%；城镇建设用地区

610.25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6.75%；村镇建设用地区 925.91 公顷，占土地总

面积的 10.25%；独立工矿区 50.22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56%；林业用地区

74.55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82%；其他用地 488.83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5.41%。 

6.2  建设用地空间管制 

本次规划调整后郇封镇允许建设区面积 2026.36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2.42%；有条件建设区 357.83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3.96%；限制建设区 6652.20

公顷，占 7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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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对村级规划的调控 

在全镇土地利用规划指标控制下，根据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发展趋势、

资源环境条件、土地利用现状和潜力等因素，对村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进行调

整，优先保障全镇重大项目用地，统筹安排其他用地，为全镇经济社会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资源保障。 

各村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方案需落实《调整方案》分解确定的村主要规

划控制指标，重大用地安排，并将交通、水利、能源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落实

到村。 

郇封镇规划控制指标调整表详见附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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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8.1  做好相关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衔接 

各部门、各行业编制的村镇、交通、水利、能源、旅游、生态建设等有关

规划，要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地

规模。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从严审查各类规划的用地规模和标准，切实落

实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凡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必须及时调整和修改用

地方案，核减用地规模，调整用地布局。 

8.2  加快建立废弃闲置宅基地整治利用和有偿退出机制 

按照规划确定的农村居民点整治目标，将农村居民点整治复垦目标的实现

情况与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相挂钩，积极稳妥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

钩试点。加大增减挂钩项目实施资金投入，严格增减挂钩指标有偿调剂资金的

征缴和反馈使用，鼓励和引导各方资金共同投入增减挂钩项目。根据有稳定的

其他居住条件的宅基地使用权人申请，采取置换、奖励、补助或者城镇购房补

贴等方式协商收回空闲或者多余的宅基地。退出的农村宅基地依法优先用于满

足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符合规定申请宅基地的需求，或者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整

理、复垦和利用。 

8.3  健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机制 

加强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强化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刚性约束，遏制土

地过度开发和建设用地低效利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倒逼用地方式和发展方

式转变。强化城市建设用地开发强度、人均用地指标整体控制，逐步提高开发

区、产业集聚区亩均投资强度标准和亩均税收标准，促进工业用地节约集约和

优化配置，促进城市集约发展。坚持实行征地率、供地率与用地报批相挂钩的

政策，着力解决批而未征、征而未供、供而未用问题，推进节约集约用地。全

面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完善和拓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结合新

农村建设开展村庄整治，控制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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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建立健全公共参与制度 

规划调整方案要扩大公众参与，切实增强规划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经批准

的规划应及时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